附件3

长期护理保险机构护理业务申请条件

及申请材料

《关于印发<青岛市长期护理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青医保字〔2025〕30号)规定：

第十一条 符合下列申请条件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可自愿向所在辖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成为定点长护服务机构：

（一）具备法人资格；

（二）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尚在有效期内，或已取得诊所备案凭证并且依法登记的医疗机构，正式运营至少3个月；
（三）应当配备与护理服务能力、服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护理服务团队，配备符合要求的专职医师不少于1人、护士不少于2人，长期照护师和养老护理员等护理人员不少于4人；

（四）配备专（兼）职长期护理保险管理人员，熟悉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及要求；

（五）具有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协议管理要求的服务管理、财务管理、统计信息管理、内控管理、人员管理、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

（六）具备使用医保部门医疗保险及长期护理保险信息平台、与相关平台按接口标准进行对接等条件； 

申请承担机构护理业务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且尚在有效期内，或者已在主管部门备案并且依法登记的养老机构，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全日集中住宿和照料护理服务，床位数在20张以上；正式运营至少3个月；
（二）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应为同一地址、同一法人；

（三）应当配备符合要求的专职医师和护士各不少于2人；
（四）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在100（含）人以上的，应当成立长期护理保险管理内设工作机构并至少配备1名专职管理人员。    

第十三条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定点长护服务机构的，应向所在辖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长期护理保险定点长护服务机构申请表；

（二）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或者诊所备案凭证复印件；养老机构提供《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副本复印件或者设置养老机构备案回执复印件；

（三）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民办非营利性机构提供《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营利性机构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五）提供工作人员花名册（注明社会保险缴纳情况）以及医护人员、护理服务人员的执业证书、资格证书、职称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相关材料复印件；

（六）提供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协议管理要求的服务管理、财务管理、统计信息管理、内控管理、人员管理、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

（七）提供纳入定点后使用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告；

（八）提供具有长期护理保险信息系统开发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已确定系统开发商的，提供与系统开发商签订的合作协议；

（九）符合法律法规和市级及以上医疗保障部门按相关规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